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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检察志 ．奄屯

序 言

编纂地方检察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和法制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重要工

作o《荆州检察志》在各级检察长的领导和重视下，经过编写人员广征

博采，几易其稿，现终于“众手成志"，出版发行o

《荆州检察志》以翔实的资料较系统地记载了荆州地区检察制度的

历史和现状，时间上限自1898年，下限至1993年。记述了清朝末年、

民国时期、苏区革命根据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的

全过程，横不缺项，竖不断线，纵述沿革，横陈现状。

清朝末年，荆州府的检察事务由沙市(商埠)地方检察厅和沙市初

级检察厅办理，未设初级检察厅的县由县知事兼理检察职权。民国初

期，荆州府检察事务由沙市地方检察厅办理。民国3年，北洋政府将湖

北各地初级检察厅一律撤销，沙市初级检察厅归并沙市地方检察厅。

荆州所辖各县先后建立司法书记科、司法公署等机构，检察职权由县知

事兼理行使。民国16年7月至38年4月，国民党政府时期，荆州府的

检察事务由湖北高等法院第四分院(沙市)检察处(后改为沙市分院检

察处)办理，各县先后建立司法公署、司法处，检察事务绝大多数时间由

县长兼理。至民国38年4月，随着县地方法院及检察处的不断设置，

由县长兼任检察官职务的县越来越少，荆州地区只有两个县由县长兼

任检察职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

荆州地区先后建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江汉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在建

设苏维埃政权的同时，也建立肃反、保卫裁判和国家公诉处(亦称工农

监察员)等组织，合署行使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规定在

全国建立四级检察机关o 1950年11月，湖北省人民检察署荆州专区分

署成立；1954年12月2日，改名为湖北省人民检察院荆州分院。至

1955年底，荆州专区所辖13个县市人民检察院相继成立，全区检察业

务工作全面展开。特别是1978年，荆州两级检察机关重建后，在中国

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检察事业蓬勃发展，在各项检察活

动中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和“以事实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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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全面履行检察职能。一是严厉打击严重刑

事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稳定；二是严厉打击贪污贿赂、渎职

等职务犯罪活动，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经济发展；三是加强法律监督，

保障司法公正；四是依靠人民群众，推动检察工作全面发展；五是坚持

提高检察队伍素质和执法水平，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服务。为保障宪法和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

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o

《荆州检察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法

律监督职能为主线，秉笔直书，详今略古，真实地反映了荆州地区百年
检察工作的历史面貌。对新中国的检察工作作了详实记载，尤其是记

录了检察机关重建后，荆州检察机关发展前进的历程。志书较好地注

意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专业性的统一o

《荆州检察志》是一部内涵较为丰富的检情书，有一定的历史文化
价值。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以志为鉴，温故知新的优良传统，我希望广大

检察干部警读志、用志，鉴古知今，彰往知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

帜，坚持“公正执法，加强监督，依法办案，从严治检，服务大局"的工作

方针，把荆州的检察工作全面推向2l世纪。

荆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黄振纲

199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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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检察志 凡例

凡 例

一、《荆州检察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法

律监督职能为主线，实事求是地记述了荆州地区两级人民检察机关各

项检察业务工作的史实。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专业性的统一。

二、本志以荆州地区所辖5县6市及3个劳改农场检察院(组)为

记载范围，以全区为整体，纵述史实。

三、本志时间上限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下限于1993年。

为保持史料的连续性与完整性，对少数事物适当上溯下延。取事详近

略远，重点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检察工作的史实。

四、本志坚持“横排纵写"的修志原则，采用编、章、节结构。编，以

荆州分院和全区各县、市、场检察院为单位分为15编；编下面分章节，

按历史朝代大体分为2_4章，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荆州地区的

检察工作”一章分为1卜12节外，其他几章一般分为2节左右。
五、本志按历史朝代正称纪年，同时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后则按公元纪年。

六、本志采用现代汉语规范的书面语言，记述文体。简化字、标点

符号、数字使用方法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行文中的简称，一般用括

号注明。但荆州地区行政公署(或荆州地区专员公署)简称“荆州地

区"，湖北省人民检察院荆州分院(署)简称“荆州(检察)分院(署)"未加

注明。

七、本志使用度量衡采用法定计量单位。引用历史资料中的度量

衡单位保持原貌。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地区和县市志办，均经考

证，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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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述，C^ 熘

荆州地区位于湖北省中南．部、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国土面积

29038平方公里。现辖江陵、松滋、公安、监利、京山5县和石首、洪湖、

仙桃、潜江、天门、钟祥6市，总人口1 139．21万人。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设有御史制度，明朝改称都察院，行使监督职

能，类似近代的检察性质，但非属检察制度。检察制度起源于法国，经

西欧、日本，传到中国o 1898年戊戌变法后，晚清政府在全国设立四级

检察机关，即总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初级检察厅。民国初

期，北洋政府在全国各县增设初级检察厅，沿袭清末审、检对立制度。

民国16年(1927)后，国民党政府废除清末和民国初期实行的审、检对

立制度．，明令撤销各级检察厅，将检察机关隶属于法院部门。在最高法

院内设检察署，在高等、地方法院内设检察处，实行审检合署制。

清朝末年，荆州府的检察事务由沙市(商埠)地方检察厅和沙市初

级检察厅办理，管理民事、刑事诉讼案件，未设初级检察厅的县由县知

事兼理检察职权。民国初期(191 1．11～1927．6)荆州府检察事务由沙

市地方检察厅办理。民国3年(1914)：1t洋政府将湖北各地初级检察厅

一律撤销，沙市初级检察厅归并沙市地方检察厅。荆州所辖各县先后

建立司法书记科、司法公署等机构，检察职权由县知事兼理行使。民国

16年(1927)7月至38年(1949)4月，国民党政府时期，荆州府的检察事

务由湖北高等法院第四分院(沙市)检察处(后改为沙市分院检察处)办

理，各县先后建立司法公署、司法处，检察事务绝大多数时间由县长兼

理。至民国38年4月，随着县地方法院及检察处的不断设置，由县长

兼任检察官职务的县越来越少，荆州地区只有两个县由县长兼任检察

职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荆州地区

先后建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江汉解放区。党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同

时，也建立肃反、保卫裁判和国家公诉处(亦称工农监察员)等组织。由

于革命战争的原因，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司法制度基本上是保卫局(或公

安局)、法院(或法庭)、检察(或国家公诉处、工农监察员、视察员)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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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中国检察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开辟了广

阔的天地o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政府组织法》规定，设置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和地方各级人

民检察署。即在全国建立四级检察机关o 1950年11月，湖北省人民检

察署荆州专区分署成立。新中国人民检察署成立初期为垂直领导体

制，即《人民检察署组织法)规定：“各级检察署均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

地方机关干涉，只服从最高人民检察署之指挥o"1951年9月，国家规

定检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的原则，即《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通则》规定，

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受上级人民检察署领导的同时，又是同级人民政

府的组成部分受同级政府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署行使下列职权：

(一)检察各级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国民是否严格遵守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方针、法律、法令；(二)对反革命

及其他刑事案件实行检察，提起公诉；(三)对各级审判机关的不当裁判

提起抗诉；(四)检察监所及犯人劳动改造机关的违法措施；(五)处理人

民不服下级检察署不起诉处分之声请复议案件；(六)代表国家公益参

与有关社会和劳动人民利益之重要民事案件及行政诉讼。

荆州地区检察机关初创时期，由于法律不完备，机构不健全，人力

不足，又缺乏经验，未能全面行使检察职权，只是开展了部分检察业务

工作，即派员参与查处反革命案件和重大的刑事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发

挥了人民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在此期间，检察机关的主要任务

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协同参加镇压反革命、土

地革命、“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

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司法改革

(批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整顿司法队伍)、禁烟禁毒等运动，依法打

击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破坏抗美援朝运动，扰乱社会治安的各种反革

命分子和普通刑事犯罪分子。对稳定荆州地区的社会治安秩序，巩固

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o

1954年9月，人民检察机关恢复垂直领导，实行全面监督。根据

1954年9月全国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设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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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不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也

不受本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而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

察院实行领导，即垂直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

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行使下列职权：(一)对于地

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

民是否遵守法律，实行监督；(二)对于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提起公诉，支

持公诉；(三)对于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四)对于人

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五)对于刑事案件判决的执行

和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六)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

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权提起公诉或者参加诉讼。

根据上述规定，1954年12月2日，湖北省人民检察署荆州专区分

署改为湖北省人民检察院荆州分院o 1955年底，荆州专区所辖13个县

市人民检察院相继成立，分院有干警12人，全区检察干警151人。至

此，全区检察业务工作全面展开。对刑事案件的侦查监督，案件的诉讼
和审判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合法

的监督(简称一般监督)，以及对监狱、看守所和劳动改造的监督均作了

大胆尝试。对反革命案件和其他破坏生产建设的案件，剥削阶级分子

抗拒改造的案件，贪污、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案件，以及生产建设中

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重大责任事故等案件，均行使了宪法所赋

予的检察职权。迄于1957年上半年，荆州地区检察工作是法律比较完

备，检察程序制度比较健全，刑事诉讼活动比较正常的全面发展建设时

期。

荆州地区检察机关行使一般监督职能时，对开辟法纪检察工作的

途径，保证法律、政策统一正确实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曾把派员

列席地方国家机关的有关会议，检察工厂企业加班加点等纳入一般监

督的视线，扩大了监督范围。根据中共中央“备而待用”的指示，荆州地

区检察机关于1957年下半年中止了一般监督工作o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的“左"倾思想，1959

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干扰和削弱了人民检察工作。

这～期间，荆州地区大部分县市公、检、法合并成立政法公安部，实行联

合办公o“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采取“一长代三长"(即公安局长、

检察长、法院院长，其中一人可代行其他二人的职责)，“一员代三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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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其中一人可代替另二人的职责)“一杆子插

到底"的办案方法。批捕、起诉等法律程序及制度被打乱，只强调办案

速度，案件质量明显下降o

1961年，中共湖北省委政法工作会议和全省分、市(州)院检察长

会议强调了公、检、法三机关在办案中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

制约"的原则，荆州分院纠正了过去“一员代三员”的“一揽子”工作方

法，全区检察机关恢复了正常的办案制度，重新依法行使了检察权o

1962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检察工作的指示，在做好审查批捕、审

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依法抗议为中心的法律监督工作的同时，还担

负同一切违反国家法律、破坏法制的行为作斗争的任务，查办了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和基层干部严重违法乱纪和贪污、侵犯人权的案件，发挥了

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作用。荆州地区人民检察工作持续前进。

1965年下半年至1966年上半年，全省政法机关开展政法“四清"

(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o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

开始，检察机关陷于瘫痪。1967年10月始，荆州地区政法机关先后进

驻“中国人民解放军宣传队”(简称“军宣队”)，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

×县(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简称“军管会”)，实行军事管制，检

察机关职权由“军管会”取代o 1968年12月，荆州地区政法机关干部集

中到京山惠亭水库参加“学习班"，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实

行干部大换班，荆州分院干部减少到6人，全区检察干警减至15人o

1973年，荆州地区撤销“军管会"，先后成立“荆州地区(或××县市)革

命委员会公安局”，下设检察科(股)，主要办理批捕案件o 1975年，全

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

关行使"，各级检察机关正式撤销o

1978年3月5日，全国第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修改的宪法规定，国家

重新设置人民检察院。同年下半年开始，荆州地区和所辖各县、市先后

重建人民检察院。1979年7月，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人民检

察院组织法，1982年12月，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对于检

察机关职能的规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检察工作指明了正

确的道路。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它依照法律

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上

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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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即双重领导体制。检察院

组织法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行使下列职权：(一)对于叛国案、分裂国

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

案件，行使检察权o(二)对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o(三)对

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予起

诉；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o(四)对于刑事案件
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o

(五)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

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另外，《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分别规

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

督。荆州地区两级人民检察机关，自1978年重建以来，依法行使了检

察权，发挥了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作用o

1980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开始实施。荆州地区人民检察机关在各项检察活动中，坚持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和“以事实为根据j以法律
为准绳"的原则，全面履行职能。在刑事检察工作中，通过审查批捕、审

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抗诉等工作，开展了侦查监督、审判监督o 1979

。1993年，全区依法批捕各类犯罪分子6．6万余人，不批捕4010人，退

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4161人，审查批捕的准确率平均在99．5％以上o

1980。1993年，全区审查起诉的准确率在99．8％至100％之间，出庭支

持公诉3．5万件，发表公诉词3万余篇o 1986—1993年，荆州分院依法

提出刑事抗诉案件76件，民事(行政)抗诉案件8件，法院共改判15
件。在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同公安、法院等部门配

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了对刑事犯罪分子

“手软”、“打击不力"的问题，认真执行了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严厉

打击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各类刑事犯罪分子，使荆州地区的社会治

安状况明显好转。在经济检察工作中，以查办乡镇村企业、街道企业、

校办企业中的经济犯罪案件为突破口，继而把经济检察的触角深入到

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以及按系统或行业查处那些数额大、破坏性大、

腐蚀性大的大案(犯罪金额在万元以上)、要案(县处级以上干部犯罪案

件)，为新时期的经济检察工作开创了新途径，创造了新经验o 1982年

3、4月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相继发布了严厉打击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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